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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长缆电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缆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

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3,500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17]362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长缆科技”，证券代码为“002879”。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 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17年 7月 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 102,934,029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

137,934,029 股。其中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02,934,0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63%，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3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7%。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2018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8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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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137,934,029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派发现金 20,690,104.35 元人民币，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93,107,640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193,107,640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 144,107,640股（包含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77,579,646股），占总股本的 74.6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如下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1）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吴小林、罗兵、谢仕林、

李凯军、刘钢、薛奇、唐陕湖、谭祖衡、郭长春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股

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

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

变或导致无效。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

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

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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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其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2）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珠海横琴中科浏阳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市华摩投资（有限合伙）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会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3）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会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无。 

3、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4、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违法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7月9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7,579,6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180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肖上林 5,897,940 5,897,940 
 

2 唐陕湖 4,058,792 4,058,792 副总经理 

3 陈均山 4,034,351 4,034,351 
 

4 罗兵 3,958,513 3,958,513 董事 

5 张建纯 3,548,735 3,548,735 
 

6 薛奇 3,318,181 3,318,181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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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7 吴跃坚 3,191,369 3,191,369 
 

8 郭长春 2,452,415 2,452,415 

总工程师 

质 押 冻 结 股 份

1,040,000 股 

9 母斌 1,959,941 1,959,941 
 

10 

长沙华鸿芙蓉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04,000 1,904,000 
 

11 

珠海横琴中科浏阳河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04,000 1,904,000 
 

12 
大连市华摩投资 

（有限合伙） 
1,904,000 1,904,000 

 

13 谢仕林 1,850,667 1,850,667 
监事会主席、 

副总工程师 

14 吴小林 1,818,288 1,818,288 副董事长、总经理 

15 冯波涛 1,604,973 1,604,973 
 

16 谢涛 1,403,907 1,403,907 
 

17 李春瑜 1,341,707 1,341,707 
 

18 彭琍 1,323,829 1,323,829 
 

19 谭祖衡 1,263,312 1,263,312 副总经理 

20 李凯军 1,147,371 1,147,371 监事 

21 李润霞 868,896 868,896 
 

22 吴立勋 851,802 851,802 
 

23 高建国 835,261 835,261 
 

24 凌聪明 827,261 827,261 
 

25 徐平 819,937 819,937 
 

26 贺志文 799,102 799,102 
 

27 刘家龙 797,460 797,460 
 

28 戴学泽 776,373 776,373 
 

29 夏岚 761,447 761,447 
 

30 王跃旗 756,307 756,307 
 

31 刘章 721,987 721,987 
 

32 曾省吾 659,151 659,151 
 

33 杨克徐 627,172 627,172 
 

34 苏秋良 612,311 612,311 
 

35 王灿 596,389 59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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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36 陈清梅 591,801 591,801 
 

37 周国立 580,089 580,089 
 

38 文国华 491,497 491,497 
 

39 陈世钧 480,843 480,843 
 

40 汪建群 465,311 465,311 
 

41 唐继恭 403,613 403,613 
 

42 丁旭英 363,696 363,696 
 

43 周克常 326,299 326,299 
 

44 陈长久 323,763 323,763 
 

45 沈四元 309,632 309,632 
 

46 周顺先 296,285 296,285 
 

47 王雄文 280,801 280,801 
 

48 曹晓平 269,574 269,574 
 

49 曹律 269,561 269,561 
 

50 李银秀 246,684 246,684 
 

51 邹汉平 235,677 235,677 
 

52 叶波 233,832 233,832 
 

53 沈志明 206,584 206,584 
 

54 李昭陵 201,142 201,142 
 

55 戴振明 193,319 193,319 
 

56 吴蓉翔 188,276 188,276 
 

57 张静辉 183,627 183,627 
 

58 刘钢 171,125 171,125 职工监事 

59 陈真希 168,959 168,959 
 

60 肖民樑 167,703 167,703 
 

61 张渝清 156,268 156,268 
 

62 王顺安 156,166 156,166 
 

63 唐华利 150,633 150,633 
 

64 姚自强 146,710 146,710 
 

65 贾伏锦 143,350 143,350 
 

66 唐秋奇 140,267 140,267 
 

67 王建明 140,059 140,059 
 

68 谢志云 135,565 135,565 
 

69 彭国秋 135,565 135,565 
 

70 李伟 135,323 135,323 
 

71 王建武 124,264 12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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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72 张佳庆 121,247 121,247 
 

73 朱志力 119,964 119,964 
 

74 邱淑媛 118,597 118,597 
 

75 李明谦 117,191 117,191 
 

76 潘再云 115,588 115,588 
 

77 魏建平 111,131 111,131 
 

78 李蓓 111,131 111,131 
 

79 周蓉 111,045 111,045 
 

80 徐筱顺 111,045 111,045 
 

81 王建萍 110,036 110,036 
 

82 张蓉 102,353 102,353 
 

83 惠富英 102,277 102,277 
 

84 刘东 102,127 102,127 
 

85 林与新 101,028 101,028 
 

86 端木诚 96,660 96,660 
 

87 廖岳中 96,510 96,510 
 

88 杨建英 94,471 94,471 
 

89 陈利湘 94,122 94,122 
 

90 刘成社 92,244 92,244 
 

91 杨义 91,934 91,934 
 

92 邓丽娜 91,188 91,188 
 

93 吴金云 91,187 91,187 
 

94 黄爱云 91,007 91,007 
 

95 王红 88,921 88,921 
 

96 张幸桃 88,918 88,918 
 

97 邹艳芳 86,734 86,734 
 

98 杨嘉玲 86,626 86,626 
 

99 张淑芳 85,872 85,872 
 

100 杨允辉 85,621 85,621 
 

101 黄平 84,463 84,463 
 

102 黄辉 82,232 82,232 
 

103 徐东甫 82,127 82,127 
 

104 白兰 77,815 77,815 
 

105 彭跃林 77,815 77,815 
 

106 沈麓英 77,815 77,815 
 

107 李玉君 76,681 7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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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08 周宪林 76,681 76,681 
 

109 高燕 75,587 75,587 
 

110 刘清桃 75,587 75,587 
 

111 周红旗 75,587 75,587 
 

112 张秀军 75,108 75,108 
 

113 汤宇红 74,760 74,760 
 

114 杨帆 73,751 73,751 
 

115 李见风 72,674 72,674 
 

116 蒋珞娃 72,222 72,222 
 

117 潘卫平 72,222 72,222 
 

118 罗毅 71,727 71,727 
 

119 贾安宁 68,897 68,897 
 

120 丁湘萍 68,895 68,895 
 

121 彭运福 68,699 68,699 
 

122 彭双双 66,669 66,669 
 

123 王跃英 66,669 66,669 
 

124 王文斌 65,450 65,450 
 

125 涂建纯 65,450 65,450 
 

126 王桂君 64,657 64,657 
 

127 粟迎宪 64,595 64,595 
 

128 胡雄杰 64,442 64,442 
 

129 郑好 63,343 63,343 
 

130 胡伟林 62,751 62,751 
 

131 何玉明 62,210 62,210 
 

132 郭泰纯 61,624 61,624 
 

133 赵德新 60,616 60,616 
 

134 夏训聆 60,616 60,616 
 

135 陈和平 58,132 58,132 
 

136 张润良 57,792 57,792 
 

137 黄佳 57,792 57,792 
 

138 常律 56,775 56,775 
 

139 易伟 56,700 56,700 
 

140 凌爱娥 55,824 55,824 
 

141 佘险峰 55,565 55,565 
 

142 周小琳 55,565 55,565 
 

143 王光辉 55,523 5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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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44 张丽珍 54,688 54,688 
 

145 刘月霞 53,437 53,437 
 

146 周琍红 53,336 53,336 
 

147 高建华 52,595 52,595 
 

148 王霖芝 52,241 52,241 
 

149 史淑云 51,635 51,635 
 

150 刘意云 50,776 50,776 
 

151 何君伟 50,513 50,513 
 

152 罗小军 50,513 50,513 
 

153 郭佩芝 49,832 49,832 
 

154 彭碧霞 49,503 49,503 
 

155 周孟姣 49,045 49,045 
 

156 刘建辉 44,453 44,453 
 

157 徐宏 43,333 43,333 
 

158 杨杰忠 42,406 42,406 
 

159 李建国 42,231 42,231 
 

160 郭云 41,139 41,139 
 

161 唐武芝 40,408 40,408 
 

162 王岐 38,753 38,753 
 

163 夏先辉 36,371 36,371 
 

164 黄云飞 35,539 35,539 
 

165 周立 33,398 33,398 
 

166 陶立兵 31,739 31,739 
 

167 蒋晓辉 30,309 30,309 
 

168 朱成 30,309 30,309 
 

169 文辉 29,299 29,299 
 

170 言建国 28,861 28,861 
 

171 杨赞波 27,552 27,552 
 

172 周黔 27,552 27,552 
 

173 雷奇志 26,761 26,761 
 

174 隆曙晖 17,786 17,786 
 

175 朱珊慧 16,698 16,698 
 

176 李国强 15,876 15,876 
 

177 喻建新 15,446 15,446 
 

178 曹明亮 8,085 8,085 
 

179 邓敏云 4,746 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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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80 甘茂海 4,592 4,592 
 

合计 77,579,646 77,579,646 
 

注 1：上述表格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相关人员承诺：锁定期满

后，本人在公司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并

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注2：上述全部股东除履行相关承诺外，其减持行为还应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注3: 以上股东的质押冻结数量为截至2018年6月28日的数据。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

份/非流通股 
144,107,780.00 74.63% - 77,579,646.00 66,528,134.00 34.45% 

高管锁定股 140.00 0.00% - - 140.0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44,107,640.00 74.63% - 77,579,646.00 66,527,994.00 34.45%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8,999,860.00 25.37% 77,579,646.00 - 126,579,506.00 65.55% 

三、总股本 193,107,640.00 100% - - 193,107,640.00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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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

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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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樊长江                   吴中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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